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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铂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设立以来股本演变情况的说明 

 

深圳市铂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

业板上市，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就公司成立以来股本演变情况作如下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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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司设立以来股本演变情况简表 

2013 12 26 1,520

2015 6 24 1,630

2015 9 6 3,600

2015 9 22 3,791

2015 10 30 4,320

2012 11 1 1,520

2009 9 17 1,000
2012 11 1 1,520

1,000 2013 12 1,000

2013 12 26

2015 6 24 110

2015 9 6 2015 6 30

3,600

2015 9 22

191

2015 10 30

261.4379
136.8222 130.7399

 

二、公司设立以来股本演变情况 

（一）2009 年 9 月，深圳市铂科磁材有限公司设立，注册资本为 1,000 万元 

深圳市铂科磁材有限公司（简称“铂科有限”）为杜江华、郭雄志于 2009 年 9 月

共同出资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经深圳诚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于 2009 年 9 月 3 日

出具的《验资报告》（深诚华所验字[2009]162 号）验证，股东杜江华、郭雄志分别认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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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资本 500 万元，合计注册资本 1,000 万元，截至 2009 年 9 月 2 日，股东杜江华、

郭雄志已缴纳第一期注册资本 100 万元，合计出资 200 万元，全部以货币出资。 

2009 年 9 月 17 日，公司取得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发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注册号：440307104275456）。 

铂科有限成立时的股东及其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方式 认缴出资（万元） 实缴出资（万元） 持股比例 

1 杜江华 货币 500.00 100.00 50.00%

2 郭雄志 货币 500.00 100.00 50.00%

合计 1,000.00 200.00 100.00%

（二）2010 年 7 月，铂科有限增加实收资本 

2010 年 6 月 17 日，公司股东会通过决议，同意公司将第二期注册资本 200 万元于

2010 年 6 月 17 日、2010 年 6 月 18 日缴足。由股东杜江华认缴 100 万元，股东郭雄志

认缴 100 万元，全部为货币出资，并通过公司章程修正案。 

2010 年 6 月 24 日，深圳诚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验资报告》（深诚华所

验字[2010]147 号）对本次注册资本实收情况进行了审验。 

2010 年 7 月 29 日，公司在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完成工商变更登记并取得了换发

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本次实收资本变更完成后，公司的股东及其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方式 认缴出资（万元） 实缴出资（万元） 持股比例 

1 杜江华 货币 500.00 200.00 50.00%

2 郭雄志 货币 500.00 200.00 50.00%

合计 1,000.00 400.00 100.00%

（三）2010 年 12 月，铂科有限增加实收资本 

2010 年 11 月 3 日，公司股东会通过决议，同意公司将第三期注册资本 120 万元于

2010 年 11 月 12 日前缴足。由股东杜江华认缴 60 万元，股东郭雄志认缴 60 万元，出

资方式为货币资金，并通过公司章程修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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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年 11 月 16 日，深圳诚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验资报告》（深诚华所

验字[2010]268 号）对本次注册资本实收情况进行了审验。 

2010 年 12 月 8 日，公司在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完成工商变更登记并取得了换发

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本次实收资本变更完成后，公司的股东及其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方式 认缴出资（万元） 实缴出资（万元） 持股比例 

1 杜江华 货币 500.00 260.00 50.00%

2 郭雄志 货币 500.00 260.00 50.00%

合计 1,000.00 520.00 100.00%

（四）2012 年 11 月，铂科有限注册资本增至 1,520 万元 

2012 年 10 月 10 日，公司临时股东会通过决议，同意公司注册资本由 1,000 万元增

加至 1,520 万元；实收资本由 520 万元增至 1,520 万元，增加部分以知识产权非专利技

术“新型组合磁性材料制备技术”作价出资。该技术于 2012 年 10 月 10 日由北京万亚

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评估报告（万亚评报字[2012]第 A361 号），评估基准日为 2012

年 8 月 31 日，评估价值为 1,000 万人民币，杜江华、郭雄志各自占有 50%。 

转让方杜江华、郭雄志和受让方铂科有限签订了《知识产权-非专利技术财产转移

协议书》和《非专利技术出资协议书》。 

根据深圳致公会计师事务所于 2012 年 10 月 26 日出具的《验资报告》（致公验字

[2012]第 135 号），截至 2012 年 10 月 10 日止，铂科有限股东本次出资连同前期出资，

累计实缴注册资本（实收资本）为人民币 1,520 万元，占已登记注册资本总额的 100%。 

2012 年 11 月 1 日，公司在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完成工商变更登记并取得了换发

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本次变更完成后，公司的股东及其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方式 认缴出资（万元） 实缴出资（万元） 持股比例 

1 杜江华 货币、无形资产 760.00 760.00 50.00%

2 郭雄志 货币、无形资产 760.00 760.00 50.00%

合计 1,520.00 1,520.00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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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2013 年 12 月，铂科有限变更部分注册资本出资方式 

为更好地支持公司发展，2013 年 11 月 28 日，公司股东会通过决议，同意杜江华、

郭雄志以 1,000 万货币方式出资置换其 2012 年 11 月 1 日的非专利技术出资。 

2013 年 12 月 5 日，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广东分所出具《验资报告》

（天健粤验[2013]44 号）对本次注册资本实收情况进行了审验。 

2013 年 12 月 12 日，公司在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完成工商变更备案登记。 

本次变更完成后，公司的股东及其持股情况如下： 

（六）2013 年 12 月，铂科有限股权转让 

2013 年 12 月 25 日，杜江华与深圳市摩码新材料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摩码

投资”）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杜江华将其持有的公司 45.6522%股权作价 693.9134

万元转让给摩码投资，郭雄志分别与摩码投资、罗志敏、阮佳林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

定郭雄志将其持有的公司 2.1739%股权作价 33.0433 万元转让给摩码投资，将其持有的

公司 12.3913%股权作价 188.3478 万元转让给罗志敏，将其持有的公司 12.3913%股权作

价 188.3478 万元转让给阮佳林。 

同日，铂科有限股东会作出决议，同意上述股权转让。 

2013 年 12 月 26 日，公司在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完成工商变更备案登记。 

该次股权转让按照出资额作价转让，主要原因为： 

2013 年，为谋求公司长远、健康发展，完善公司治理结构，杜江华、郭雄志决定

对股权结构进行调整，同时基于杜江华本人的投资决策，杜江华决定将其持有的股权在

其控股的投资平台与个人之间进行调整： 

（1）为优化股权结构，吸引和留住优秀人才，将公司主要管理团队的罗志敏与阮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方式 认缴出资（万元） 实缴出资（万元） 持股比例 

1 杜江华 货币 760.00 760.00 50.00%

2 郭雄志 货币 760.00 760.00 50.00%

合计 1,520.00 1,520.00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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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林纳入股东队伍，杜江华、郭雄志根据四个人在公司的地位及相应的贡献协商确定了

分别的持股比例。郭雄志分别转让铂科有限 12.3913%股权给罗志敏、阮佳林，同时转

让铂科有限 2.1739%股权给杜江华所控制的摩码投资； 

（2）摩码投资系杜江华控股的投资平台，杜江华计划未来以摩码投资为平台整合

新材料领域的投资，因此杜江华将铂科有限 45.6522%股权转让给摩码投资。 

本次股权转让一是为谋求公司长远、健康发展，完善公司治理结构，调整优化股权

结构，吸引和留住优秀人才，二是杜江华对自己持有的股权在其控股的投资平台与个人

之间进行调整，因此股权转让价格以注册资本作为定价依据。本次股权转让系各方真实

意思表示，不存在任何纠纷及代持情况。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铂科有限的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方式 认缴出资（万元） 实缴出资（万元） 持股比例 

1 摩码投资 货币 726.96 726.96 47.83%

2 郭雄志 货币 350.26 350.26 23.04%

3 罗志敏 货币 188.35 188.35 12.39%

4 阮佳林 货币 188.35 188.35 12.39%

5 杜江华 货币 66.09 66.09 4.35%

合计 1,520.00 1,520.00 100.00%

（七）2015 年 6 月，铂科有限注册资本增至 1,630 万元 

2015 年 6 月 15 日，公司股东会通过决议，同意将注册资本由 1,520 万元增加至 1,630

万元，新增注册资本由新股东陈崇贤以货币方式认缴，陈崇贤缴纳增资款人民币 600

万元，其中 110 万计入公司新增注册资本，其余计入公司资本公积。本次增资价格系在

公司 2014 年末净资产的基础上由各方协商确定。 

2015 年 6 月 24 日，公司在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完成工商变更登记。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铂科有限的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方式 认缴出资（万元） 实缴出资（万元） 持股比例 

1 摩码投资 货币 726.96 726.96 44.60%

2 郭雄志 货币 350.26 350.26 21.49%

3 罗志敏 货币 188.35 188.35 1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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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方式 认缴出资（万元） 实缴出资（万元） 持股比例 

4 阮佳林 货币 188.35 188.35 11.56%

5 陈崇贤 货币 110.00 110.00 6.75%

6 杜江华 货币 66.09 66.09 4.05%

合计 1,630.00 1,630.00 100.00%

（八）2015 年 9 月，铂科有限整体变更为深圳市铂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 7 月 30 日，铂科有限通过股东会决议，同意以 2015 年 6 月 30 日为基准日，

按照公司经审计的账面净值整体折股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全体股东作为股份公司

的发起人股东；整体变更后股份有限公司名称为“深圳市铂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依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广东分所于 2015 年 7 月 25 日出具的《审

计报告》（天健粤审[2015]884 号），铂科有限截至 2015 年 6 月 30 日经审计的账面净资

产值为人民币 93,500,018.35 元。根据中瑞国际资产评估（北京）有限公司出具的《资

产评估报告》（中瑞评报字[2015]080755274 号），铂科有限截至 2015 年 6 月 30 日经评

估的净资产为 10,198.39 万元。铂科有限以截至 2015 年 6 月 30 日经审计的净资产，按

比例折合为股份公司股本 3,600 万股，每股面值为人民币一元，股份公司的注册资本为

人民币 3,600 万元，前述经审计净资产超过股份公司注册资本的部分计入股份公司资本

公积金。 

2015 年 7 月 30 日，铂科有限全体股东签订发起人协议，约定铂科有限整体变更设

立为深圳市铂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铂科新材”）。 

2015 年 8 月 13 日，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广东分所出具《验资报告》

（天健粤验[2015]57 号），对拟设立的股份公司实收资本情况进行了审验。 

2015 年 8 月 14 日，公司召开创立大会，审议通过了《深圳市铂科新材料股份有限

公司章程（草案）》，选举产生了公司第一届董事会董事和第一届监事会监事。 

2015 年 9 月 6 日，公司在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完成工商注册登记并取得了换发

的营业执照。 

整体变更后，公司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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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方式 认缴股数（万股） 实缴股本（万元） 持股比例 

1 摩码投资 净资产 1,605.55 1,605.55 44.60%

2 郭雄志 净资产 773.58 773.58 21.49%

3 罗志敏 净资产 415.98 415.98 11.56%

4 阮佳林 净资产 415.98 415.98 11.56%

5 陈崇贤 净资产 242.94 242.94 6.75%

6 杜江华 净资产 145.96 145.96 4.05%

合计 3,600.00 3,600.00 100.00%

（九）2015 年 9 月，铂科新材增资至 3,791 万元 

2015 年 8 月 17 日，深圳市铂科天成投资管理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铂科

天成”）与公司及原股东签署了《深圳市铂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增资协议》。 

2015 年 9 月 2 日，公司 201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决议，同意公司注册资本

由 3,600 万元增加至 3,791 万元，公司总股本由 3,600 万股增加至 3,791 万股。新增股份

由铂科天成以货币方式认购，其中 191 万元计入公司注册资本，其余 309 万元计入公司

资本公积。本次增资价格系参考公司 2015 年 6 月 30 日的净资产由各方协商确定。 

2015 年 9 月 22 日，公司在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完成工商变更登记。 

本次增资完成后，公司股东及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方式 认缴股数（万股） 实缴股本（万元） 持股比例 

1 摩码投资 净资产 1,605.55 1,605.55 42.35%

2 郭雄志 净资产 773.58 773.58 20.41%

3 罗志敏 净资产 415.98 415.98 10.97%

4 阮佳林 净资产 415.98 415.98 10.97%

5 陈崇贤 净资产 242.94 242.94 6.41%

6 铂科天成 现金 191.00 191.00 5.04%

7 杜江华 净资产 145.96 145.96 3.85%

合计 3,791.00 3,791.00 100.00%

（十）2015 年 10 月，铂科新材增资至 4,320 万元 

2015 年 10 月 23 日，公司 2015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决议，同意公司注册资

本由人民币 3,791 万元增加至 4,320 万元，公司股份总数由 3,791 万股增加至 4,320 万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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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股份 529 万股由广发乾和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发乾和”）、深圳市汇博成

长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汇博”）、费腾以货币方式认购，其中：广发乾

和以 2,000 万元认购新增股份 261.4379 万股，261.4379 万元计入公司注册资本，其余

1,738.5621 万元计入公司资本公积；深圳汇博以 1,046.69 万元认购新增股份 136.8222

万股，136.8222 万元计入公司注册资本，其余 909.8678 万元计入公司资本公积；费腾

以 1,000.16 万元认购新增股份 130.7399 万股，130.7399 万元计入公司注册资本，其余

869.4201 万元计入公司资本公积。本次增资价格系参考公司 2015 年预计净利润的基础

上，以投前估值 2.9 亿元为基础由各方协商确定。 

2015 年 10 月 28 日，公司及原股东分别同广发乾和、费腾、深圳汇博签订了《增

资协议》。 

2015 年 10 月 30 日，公司在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完成工商变更登记。 

本次增资完成后，公司股东及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方式 认缴股数（万股） 实缴股本（万元） 持股比例 

1 摩码投资 净资产 1,605.55 1,605.55 37.17%

2 郭雄志 净资产 773.58 773.58 17.91%

3 罗志敏 净资产 415.98 415.98 9.63%

4 阮佳林 净资产 415.98 415.98 9.63%

5 广发乾和 现金 261.44 261.44 6.05%

6 陈崇贤 净资产 242.94 242.94 5.62%

7 铂科天成 现金 191.00 191.00 4.42%

8 杜江华 净资产 145.96 145.96 3.38%

9 深圳汇博 现金 136.82 136.82 3.17%

10 费腾 现金 130.74 130.74 3.03%

合计 4,320.00 4,320.00 100.00%

2017 年 6 月 26 日，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验资复核报告》（天

健验〔2017〕3-52 号），对自铂科有限成立以来历次注册资本的实收到位情况进行了验

资复核。 

广发证券与公司签署协议及工作开展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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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15年11月24日，保荐机构广发证券组成铂科新材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

板上市项目组（以下简称“项目组”），正式进场参与铂科新材上市第一次中介协调会并

启动尽职调查； 

2、2015年12月29日，项目组提交铂科新材IPO项目立项申请，并于2016年1月27日

通过立项申请； 

3、2016年1月31日，双方签署《辅导协议》并开展辅导工作，于2016年2月1日向中

国证监会深圳监管局提交了辅导备案登记申请获得受理； 

4、2017年6月22日，双方签署《承销暨保荐协议》。 

广发乾和于2015年10月28日与发行人及其股东签署增资协议，2015年10月29日支付

投资款。发行人于2015年10月30日完成本次增资的工商变更登记。广发乾和对发行人的

投资时点早于广发证券担任发行人辅导机构和保荐机构的相关协议签署时点和实质开

展相关业务时点，未违反《证券公司直接投资业务规范》中关于保荐直投的相关规定。 

广发乾和持有公司6.05%的股份，未超过7%，发行人未持有广发证券的股份，广发

证券担任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项目的保荐机构兼主承销商未违反《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

务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对保荐机构广发证券的独立性不构成影响。 

截至本确认意见签署之日，公司股本结构未再发生变化。 

三、公司与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对赌协议或其他类似安排 

公司与股东广发乾和、费腾、深圳汇博之间曾存在对赌协议，截至本股本演变情况

的说明出具之日，相关对赌协议均已真实、有效终止，公司与股东之间已不存在对赌协

议或其他类似安排，公司符合股权清晰的发行条件。具体情况如下： 

1、公司与广发乾和、费腾之间的对赌安排及终止 

根据 2015 年 10 月 28 日发行人及相关方签署的《深圳市铂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增资协议》（以下简称“《增资协议》”）及《深圳市铂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增资协议之

补充协议》（以下简称“《增资协议之补充协议》”），公司与广发乾和、费腾约定了特定

条件下的股权回购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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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保持公司股权结构的稳定性，满足上市审核要求，2016 年 7 月 25 日，广发乾和、

费腾分别与公司及相关股东签署了《关于<增资协议之补充协议>的终止协议》，终止了

《增资协议之补充协议》，发行人与广发乾和、费腾不再存在对赌协议或其他类似安排。 

2、公司与深圳汇博之间的对赌安排及终止 

根据 2015 年 10 月 28 日公司及相关方签署的《关于深圳市铂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

司之增资扩股协议》（以下简称“《增资扩股协议》”）及《关于深圳市铂科新材料股份有

限公司之增资扩股补充协议》（以下简称“《增资扩股补充协议》”），公司与深圳汇博约

定了特定条件下的股权回购事宜。 

为保持公司股权结构的稳定性，满足上市审核要求，2016 年 7 月 25 日，公司及各

方签署《增资扩股补充协议（二）》，约定了增资扩股补充协议中止履行及恢复履行的相

关事项。 

2017 年 12 月 7 日，公司及深圳汇博签署《关于深圳市铂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之

增资扩股补充协议的终止协议》（以下简称“《终止协议》”），公司与深圳汇博不再存在

对赌协议或其他类似安排。 

发行人与股东广发乾和、费腾、深圳汇博曾经签署的对赌协议均已真实、有效终止，

发行人与股东之间已不存在对赌协议或其他类似安排，发行人符合股权清晰的发行条

件。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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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铂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董事、监事与高级管理人员 

关于公司设立以来股本演变情况的确认意见 
 
深圳市铂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董事、监事与高级管理人员认为公司自设立以

来股本演变情况属实，《深圳市铂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设立以来股本演变情

况的说明》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

及时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全体董事签名： 
 
 
___________              ___________                ___________ 

杜江华                   郭雄志                     阮佳林 
 
 
___________              ___________                ___________ 

罗志敏                   居学成                     彭学武 
 
 
___________             

单  勇                 

全体监事签名： 
 
 
___________               ___________               ___________ 

姚  红                    邱  俊                    杨建立 

全体高级管理人员签名： 
 
 

___________               ___________                ___________ 
杜江华                    阮佳林                      罗志敏 

 

___________               ___________  
陶家智                    罗德平     

 

深圳市铂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